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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首家
金融发展联合会落地庐阳

星报讯（王领 金烨 张辉 记者 祝亮） 7月22日上午，庐
阳区四大产业集中签约暨2016年资本项目对接会在合肥市
政务中心举行。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从会上获悉，该
区为企业搭建资本对接平台，并成立全省首家金融发展联合
会。

据了解，此次参加签约仪式的四大产业项目共有16个，
计划总投资约59.8亿元。其中，以吉祥人寿等为代表的金融
业项目3个；以百盛集团、创谷集团为代表的特色商贸业项目
3个；以东方国信、中欧创享等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项目8
个；以中艺影业、印象江淮为代表的文化旅游业项目2个。

与以往银企对接会不同的是，除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徽
商银行等13家银行机构参与项目对接外，此次资本项目对接
会更加突出直接融资和股权投资方式。其中，赛伯乐（中

国）、IDG资本、华兴资本等25家国内外股权投资机构成为本
次参会投资机构的主力军。在融资项目中，沃特普尔节能、
微赛思能源、诺尔动漫、中科院工业机器人等34个项目申请
股权融资，成为融资需求的主体。“相对来说，银行主要是资
本融资，而资本对接不仅有资金，还有管理方式、理念、人员
的对接，可以全面地助推企业发展。”该区副区长余波介绍。

另外，为了搭建资本和企业对接的长效机制，该区还成
立了全省首家金融发展联合会。徽商银行总行，联合建信信
托有限责任公司、华融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国元农业保
险有限公司、合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安徽正奇
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六家共同牵头，囊括该区各类型金融机构
达310家以上，金融相关服务机构达240家以上，“庐阳区金
融业总量和税收连续多年占合肥市的40%以上，是合肥市乃
至安徽省最大的金融集聚区，所以这一联合会具有最完整的
金融产业链，是合肥乃至全省首家金融发展联合会。

出台降低用地成本意见

我省鼓励企业
利用地下空间

星报讯（记者 任金如） 昨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
者从省国土资源厅获悉，为优化企业发展环境，省国土资源
厅出台了“关于降低企业用地成本服务企业加快发展的若干
意见”，允许工业企业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通过扩大
生产性用房、厂房加层、厂区改造、内部用地整理及地下空间
利用等途径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的，不再增收土地
价款。

鼓励新增工业用地弹性出让或以租赁方式供地。首期
出让年限小于50年，出让年限届满后对项目经营情况和出让
合同履行情况进行评估，视情况续期或收回土地使用权。以
长期租赁方式供应土地的，根据产业类型和生产经营周期确
定各类用地单位的租期和用地量；以招拍挂方式取得的租赁
土地，租赁期满后符合条件的可以协议出让；以先租后让供
应工业用地的，承租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转租和抵押。采
取租赁方式供应土地的，租赁期限不得超过20年。

允许部分工业项目分期供地。对于用地需求面积比较
大的或分期建设的工业项目，允许按照“一次规划、分期供
地”的要求，预留发展用地。政府与企业签订分期供地协议，
明确分期建设进度等，降低企业前期投入成本。

实行过渡期土地政策。在符合相关规划的前提下，利用
现有房屋和土地，兴办文化创意、科研、健康养老、房屋租赁、
工业旅游、众创空间、现代服务业、“互联网+”等新业态的，可
实行继续按原用途和土地权利类型使用土地的过渡期政策，
过渡期为5年。过渡期满后需按新用途办理用地手续且符合
划拨用地目录的，可以划拨方式供地。

鼓励企业自身升级改造，现有工业用地提高土地利用
率，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对符合城乡规划、环保等要
求的工业项目，通过扩大生产性用房、厂房加层、厂区改造、
内部用地整理及地下空间利用等途径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
加容积率的，不再增收土地价款。

土地供应：
每年3月底前公布全年计划

安徽行政区域内工业和商业、旅游、娱乐、
商品住宅等国有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
让管理，都必须按照规定执行。国有经营性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实行计划管理。市、县国土
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计
划、产业政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年
度计划、城乡规划和土地市场状况等，会同当
地发展改革、规划、住建、财政等部门编制年度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经同级人民政府批
准，报省国土资源厅备案，于每年3月底前向社
会公布。

国有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应当遵
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信的原则，并纳入全省
县级以上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工
业和商业、旅游、娱乐、商品住宅等国有经营性
建设用地除国家规定可以协议出让外，必须实
行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

土地价格：
出让溢价率超过50%须汇报

经营性用地出让前应进行地价评估，确定
出让起始价，出让底价应当实行集体研究，综
合确定。土地估价机构在向委托方提交土地
估价报告前通过登陆国土资源部“土地估价报
告备案系统”进行报告备案。土地估价报告的
有效期为 1 年。省国土资源厅每季度组织抽
检。出让中溢价率超过50%及成交总价或单价
创历史新高的，应及时向省国土资源厅和国土
资源部备案出让结果，并在市级媒体上公示。

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建制镇）商品
住宅项目用地，单宗出让面积分别不得超过
300 亩、210 亩、105 亩。国有经营性建设用地
使用权实行“净地”出让、“净地”交付。市、县
人民政府是实施“净地”主体，具体工作由区、
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鼓励实行工业用
地弹性出让年期制和租赁制。建立工业用地

“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供应机制。

出让价款：
首次缴纳价款不得低于50%

依法取得国有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单位和个人应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约定和规定缴纳土地出让价款。未按照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按时缴
纳土地出让价款的，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征收违约金；延期付款超过 60 日，且经催交仍
不支付土地出让价款的，出让人有权解除合
同，定金不予返还，并可要求受让人赔偿损失。
单宗土地出让价款，首次缴纳比例不得低于全
部价款的50%，分期缴纳的余款1年内缴清，特
殊项目（不含房地产项目）用地经批准最长不
超过 2 年缴清。依照约定付清土地出让价款
的，方可申请办理土地登记，领取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证书。未按约定缴清土地出让价款
的，不得发放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也不

得按出让价款缴纳比例分割发放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证书，不得以任何方式返还或者变相
返还土地出让价款。

土地开发：
违约失信暂不受理用地申请

市、县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土
地利用动态巡查制度，土地利用动态巡查结果
应实时上报，市、县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
根据不同监测阶段，将交地、开工、竣工、土地
闲置认定及处置、竣工验收等监管信息及时录
入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单位和个
人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开工，构成土地闲置
满一年的，由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报经本
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按照土地出让价款的20%
缴纳土地闲置费。闲置土地满两年的，由市、
县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报经有批准权的人
民政府批准后，无偿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

开发企业未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存在欠缴土地出让价款、闲置土地以
及不履行土地使用合同等失信行为，在未处置
前，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暂不受理其新的建设用
地申请。

我省出重拳严防高地价
《安徽省国有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管理办法》出台，土地出让溢价率超过50%须汇报

昨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从省国
土资源厅获悉，《安徽省国有经营性建设用地
出让管理办法》出台，从今年起，凡是国有经营
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中溢价率超过50%及
成交总价或单价创历史新高的，都应及时向省
国土资源厅和国土资源部备案出让结果，并在
媒体上进行公示。单宗土地出让价款，首次缴
纳比例不得低于全部价款的50%，分期缴纳的
余款1年内缴清。

□记者 任金如


